
各機關因公赴歐盟申根地區出差人員之保險事宜 

（行政院 103.12.18院授人給字第 10300057007號函） 

各機關因公赴歐盟申根地區出差人員：其保險項目及額度，仍依行政院 100年 2

月 25日院授人給字第 1000021282號函所定「意外死亡及殘障」400萬元、「意

外傷害醫療」140萬元及「海外突發疾病」140萬元辦理。 


